附件6：

上海财经大学2015年暑期社会实践团队承诺书

一、总则

1、团队的组成过程必须依据自愿原则，不可违背团队成员的自我意愿，不可代人报名，不可谎报，发现者取消申报资格。

2、团队的暑期社会实践活动不可与团队中任一成员的千村调研题目相同或类似，暑期社会实践项目必须是由团队成员共同设计，不可抄袭或借用他人项目。

3、团队所有队员要共同协商，明确分工，充分体现团队精神。

4、团队暑期社会实践项目的开展需在校团委及相关老师的指导之下有序开展，遵循校团委下发的有关文件与规定。

二、申报立项

1、申报过程中需要填写的相关材料，团队必须按照相关格式认真填写，填写内容必须真实、详细。

2、关于暑期社会实践内容，团队设计需具有现实可行性，不可脱离实际。

3、关于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安排，团队设计需有详尽规划，不可粗略描述。

4、团队申报材料必须在规定的截止日期之前上交至相关人员处，逾期上交视为放弃申报。

5、团队递交的材料必须符合校团委通知要求，不可随意增减。

3、 开展实践

1、没有带队老师的团队，一律不准开展各项实践活动。

2、各团队的带队老师及负责人需指导社会实践团队员按计划高质量、高要求的完成实践任务。

3、团队队长需在活动开展中与校团委指定团队联系人保持沟通联络，并按照相关要求按时上报材料。

4、团队活动开展的时间需严格按照申报时间执行，不可擅自更改。如遇突发情况不能如期开展实践活动，需与校团委指定团队联系人联络，并经校团委负责老师批准。

5、各团队需合理使用经费，账目要清晰、规范。

4、 安全责任

1、团队成员在实践期间要遵纪守法，不得触犯法律法规，不得违反校纪校规，不能有损学校声誉。

2、团队整体要加强安全防范意识，制定严格的安全纪律，严防水、火、毒和危险物品对广大老师、同学可能造成的伤害。

3、各团队的带队老师及负责人要妥善安排团队成员在实践期间的生活（包括住宿），保证团队成员的人身、财产安全。

4、各团队的带队老师及负责人要妥善处理团队内的分歧，遇意外事件及时采取措施，保证团队的团结和实践活动的安全开展。

    五、材料上报

1、 暑期社会实践申报材料需遵守《上海财经大学暑期社会实践材料上报制度》，材料上交不符合要求的团队将被取消评优资格。

2、 暑期社会实践总结的所有相关材料必须全部由团队自行制作，不可抄袭或借用其他项目成果，并在规定时间内上交，否则将取消团队评优资格。

3、活动过程中记录的照片和视频必须真实有效，可以使用编辑程序进行一定编辑，但不可影响本身所表现的内容。

我们已经认真阅读上述内容，并郑重承诺会遵守上述规定。

团队名称：                              实践期间联系人：

                                        联系方式（手机）：

带队老师签名：

团队队长签名：

团队成员签名：

                                           学院（盖章）

                                            共青团上海财经大学委员会

2015年5月
